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履歷表
	基 本 資 料

	中文姓名
	
	國籍
	□本國
(出生地：         ）

□外國
(國籍：           ）
	本欄請貼上近一年內二寸半身脫帽光面照片電子檔。

	英文姓名
(姓氏在前)
	
	
	
	

	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年   月   日
	
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	婚姻
	□已婚  □未婚
	

	血型
	
	身高
	
	體重
	
	員工
編號
	

	戶籍及通訊地址

	戶籍地址
	
	戶籍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	通訊電話
	

	E-MAIL
	（學校）
（個人）
	行動電話
	

	特 殊 身 分 註 記

	身心障礙
	□否
□是。種類：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等級：□輕度 □中度 □重度
	原住民族
	□否
□是  (                族)

	兵    役

	□服役
	□免役
	□國民兵
	□其他

	役 別
	□義務役  □志願役
	
	
	□替代役
	起：  年  月  日

	軍 種
	□陸□海□空□憲兵
	
	
	
	訖：  年  月  日

	兵 科
	
	
	
	□外籍人士


	服役期間
	起：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
	訖：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緊 急 連 絡 人

	姓名
	
	與當事人關係
	

	地址
	
	聯絡電話
	(住家)     -
(行動)     -


	學    歷(自高中、五專填至最高學歷)

	學校名稱
	院系科別
	入校
年月
	離校
年月
	畢業/
肄業
	學位
名稱
	證書字號
	審查結果

	
	
	    年   月
	年   月
	
	
	
	

	
	
	    年   月
	年   月
	
	
	
	

	
	
	    年   月
	年   月
	
	
	
	

	
	
	    年   月
	年   月
	
	
	
	

	
	
	    年   月
	年   月
	
	
	
	

	
	
	    年   月
	年   月
	
	
	
	

	中小學教師登記檢定

	登記檢定種類
	登記檢定機關
	登記檢定年月
	證書字號
	審查結果

	
	
	        年   月
	
	

	
	
	        年   月
	
	

	
	
	        年   月
	
	

	大專教師資格審查

	審定等級
	審查
機關
	起資年月
	證書字號
	審定日期
	審查結果

	
	
	      年   月
	
	
	

	
	
	      年   月   
	
	
	

	
	
	      年   月
	
	
	

	
	
	      年   月
	
	
	

	
	
	      年   月
	
	
	


	經    歷(依時間由遠至近填寫)

	

	服務機關
	任職部門/職稱
	專職/兼職
	到職 年月日
	卸職 年月日
	卸職原因
	審查結果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業界實務經驗計     年     月(填表人免填)
	審核單位
	


	家 屬 概 況（請填寫同住家人，身分證號可隱藏中間數字）

	稱 謂
	姓    名
	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
	出生年月日
	備      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專長概述

	一、學術專長
	

	二、語言專長
	

	三、其他專長
	


	考    試

	考試年屆及名稱
	種類科別
	錄取等第
	考試機關
	證件名稱及字號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證    照

	證照類型
	發照機構
	證照名稱
	證照字號
	生效日期
	終止日期
	備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註：證照類型請填寫「甲級證照」、「乙級證照」、「丙級證照」、「專技高普考」、「其他相關證照」
	簡  要  自  述（一頁以內，2/3以上篇幅為宜，請勿空白。）

	○○○ 自述


	填表人
簽章
	
	填表日期
	


填表說明

1、 全校教職員履歷更新，請各單位人員填寫此表，如不敷使用時，可自行延伸欄位及頁數填寫。

2、 「姓名」欄、「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」欄、「出生年月日」欄、「出生地」欄應與戶籍登記相符；如有更正，請與人事部門連繫修正。
3、 「性別」欄、「婚姻」欄，請在空格內劃「(」表示；「婚姻」欄之「已婚」包括分居，仳離、歿等。
4、 「通訊處」欄，應就「戶籍地」欄、與「現住地」欄均予以填寫。如有更正，請與人事部門連繫修正。
5、 「學歷」欄自高中或五專起依序填至最高學歷。
6、 「經歷」欄，請按先後依序填寫，請勿遺漏；業界實務經驗年資認列欄位，填表人免填，由業務單位確認後填註。
7、 「考試」欄、「證照」欄，請按取得資格年序填寫，請勿遺漏。
8、 「家屬」欄，請填寫同住家人。如填表人為中華民國以外之國籍者，請於備註欄中敘明。
9、 「簡要自述」以一頁以內，2/3以上篇幅為宜，請勿空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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